
附件 2：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业务规则术语定义

特别声明：为规范稀交所商品现货电子商务活动，制定本《包头

稀土产品业务规则术语定义》（以下简称“术语定义”）。本术语

定义所载内容仅供参考，具体实施以稀交所相关业务规则（包括

但不限于本平台服务协议、交易管理办法、结算管理办法、交收

管理办法、风险控制管理办法、违规违约处理办法、信息发布管

理办法等各类规章制度和业务细则的统称）、规章制度和包头稀

土产品交易所官网(www.repe.com.cn)发布的公告为准。

一、市场参与主体

交易商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稀交所的有关规定审核批准，在稀交所

从事电子商务及有关服务活动的电子商务平台内经营者，限定为

稀土行业企业。

交易商席位

指交易商通过稀交所电子交易系统输入交易指令，进行现货

交易的专用通道。

交易代码

经稀交所审核批准，提供给交易商的交易商席位代码。

网上店铺

指交易商（平台内经营者）通过稀交所稀土商城独立开展销

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等电子商务活动的电子商务平台。

服务商

经稀交所审核批准，为稀交所及其交易商提供产品或服务交

易及辅助服务的企业法人。

http://www.repe.com.cn/


结算银行

经稀交所审核批准，为稀交所及其交易商提供资金结算等金

融服务的银行。

指定生产企业

经稀交所审核批准，其产品可用于稀交所电子商务平台进行

交易交收活动的生产企业。

指定交收仓库（厂库）

经稀交所核准、委托，负责检验、保管交易商进行交易的商

品并提供相应担保和相关物流服务的第三方业务部门。

指定质检机构

经稀交所核准、委托，负责为交易商进行交易的商品提供质

量检验检测的第三方机构。

二、信息发布

开盘价

某一商品当日交易的第一笔成交价格。

收盘价

某一商品当日交易的最后一笔成交价格。

最高价

某一商品在报告期内的最高成交价格。

最低价

某一商品在报告期内的最低成交价格。

最新价

某一商品在报告期内的最新成交价格。

涨跌



最新价减上一交易日结算价之差。

买入量

当日某一价格对应的买入商品的数量总和。

卖出量

当日某一价格对应的卖出商品的数量总和。

成交量

指在报告期内，某一商品累计成交的数量总和，包括买入量

和卖出量。

订货量

在报告期内，交易商已订立电子合同，且尚未进行现货实物

交收的某一商品的数量总和，包括买方和卖方。

三、交易业务

商品现货电子合同

交易商之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

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通过稀交所电子商

务平台或电子交易系统等自动信息系统，以数据电文为载体， 并利用

电子通信手段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现货商城

电子交易市场

指交易商通过稀交所现货商城电子交易系统发布或接受要

约，在线下自行签订合同和进行实物交收，并履行合同约定的交

易方式。

现货挂牌交易市场

指交易商通过稀交所现货挂牌电子交易系统发布或接受要

约，签订电子合同和进行实物交收，并履行合同约定的交易方式。



现货专场交易市场

指一个买方（卖方）交易商向稀交所提出申请，稀交所预先

公告交易对象，多个卖方（买方）交易商通过稀交所现货专场电

子交易系统按照规定加价或者减价，在约定交易时间内达成一致

并成交的交易方式。现货专场交易包括买方专场交易和卖方专场

交易。

现货直销交易市场

指交易商通过稀交所现货直销电子交易系统，采用协商等方

式达成一致，约定直销方在将商品现货销售给回购方的同时，在约

定期限内从回购方购回“按照合同约定提供质量、规格、款式、包装、

装配、加工、物流、技术等服务后的产品”的交易方式。现货协

议交易市场

指买卖双方交易商通过稀交所现货协议电子交易系统，以实

物商品交收为目的，采用协商等方式达成一致，约定立即交收或

者在一定期限内交收的交易方式。

挂牌方

通过稀交所电子交易系统，发布可供需商品的品牌、规格等

主要属性和交货地点、交货时间、数量、价格等要约申请的交易

商。

摘牌方

指接受挂牌方要约申请，与挂牌方签订合同，并承诺履行合

同约定的交易商。

四、结算业务



结算

稀交所根据、交易商之间的合同约定、交易结果和稀交所业

务规则规定，对交易商的履约保证金、交收货款、盈亏、手续费

及其它相关款项进行计算、划拨的业务活动。

专用结算账户

稀交所在结算银行为每一交易商单独开设的，用于对交易商

资金进行分账管理与结算的专用账户。

入金

交易商通过其签约的结算银行将资金划转至稀交所专用结

算账户的业务活动。

出金

交易商将稀交所专用结算账户中的资金划转至该交易商银

行账户的业务活动。

结算价

指某一商品当日成交价格按照成交量计算的加权平均价。当

日无成交的，以上一交易日的结算价作为当日交易结算价。结算

价是计算下一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以及交易商当日所签订的全部

电子合同订货盈亏的依据。

实时结算制度

指稀交所实时对交易商所有电子合同的盈亏、保证金及手续

费、税金等费用进行结算，对应收应付的款项实行实时划转，相

应增加或减少交易商的履约保证金和资金余额的过程。

1、交易时间内，采用合同订立价和最新价计算交易商签订



的所有电子合同的履约保证金和订货盈亏占用；

2、交易日闭市之后，采用当日结算价计算交易商签订的所

有电子合同的履约保证金和订货盈亏占用。

交收结算价

买卖双方进行现货交收和货款结算的基准价。

履约保证金

交易商为确保商品现货电子合同履行的资金，是交易商已签

订的商品现货电子交易合同所占用的资金。

交收保证金

交易商已签订的商品现货电子交易合同进入交收阶段后，用

于现货实物交收履约的资金。

交易手续费

交易商通过稀交所电子商务平台签订商品现货电子合同所

需向稀交所支付的服务费用。

交收手续费

交易商通过稀交所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商品货物所有权转移

和货款划付所需向稀交所支付的服务费用。

五、交收业务

交收

交易商根据商品现货电子合同约定，办理商品货物所有权转

移和货款划付手续的过程。

交收期限

买卖双方约定的自商品现货电子合同订立起买方交付全款

和卖方交付现货注册存货凭证的期限。



提前交收

提前交收是指买卖双方交易商在最后交易日之前（含最后交

易日）协商一致，委托稀交所根据电子合同约定，办理商品货物

所有权转移和货款划付手续的过程。

到期交收

到期交收是指买卖双方交易商在最后交易日之后，委托稀交

所按电子合同约定统一办理商品货物所有权转移和货款划付手

续等的过程。

最后交收期限

买卖双方在商品现货电子合同中约定的完成货物交收的最

后日期。

现货注册存货凭证

依据稀交所规定，交易商将符合商品现货电子合同规定的商

品储存在稀交所指定交收仓库（厂库），并经稀交所审核后生成

的能代表某一批商品数量和质量的货权凭证。

指定交收品牌

依据稀交所规定，由指定生产企业生产的、符合稀交所商品

电子合同规定，可在稀交所进行交易的商品品牌。

六、其他

每日价格涨跌限幅制度

指交易商品在一个交易日中的交易价格不得高于规定的涨

幅上限或者低于跌幅下限，高于涨幅上限或低于跌幅下限的报价

将被视为无效报价，不能成交。



订货量限额制度

指稀交所对每笔交易、各交易商品和交易商设置订货量限额

的制度。

大客户报告制度

指当交易商某一交易商品的订货数量达到稀交所对该交易

商品规定的订货量限额 80%以上（含本数）时，交易商应向稀

交所报告其资金、订货情况。

代为转让制度

指在一定条件下，稀交所对该交易商持有的部分或全部电子

合同予以强制转让的一种风险防范措施。

风险警示制度

指对每日交易结算后资金风险率小于等于 110%的交易商，

稀交所向交易商发出风险过大预警通知的制度。

信息披露制度

指稀交所向交易商和社会披露、提供相关信息并对稀交所员

工进行必要培训的工作安排。

违规违约行为

交易商、服务商、指定交收仓库（厂库）、结算银行、信息

服务机构等机构及其相关工作人员违反稀交所业务规则的行为。

合规管理

稀交所按照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和稀交所业务规则规定，对



稀交所电子商务活动的全过程，制定合规管理制度，建立合规管

理机制，培育合规文化，防范合规风险的经营管理行为。

交易商适当性制度

为规范与交易商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稀交所通过对交易商基

本情况、现货贸易履约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等进行评估和管理，

确保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交易商所作出

的制度安排。


	特别声明：为规范稀交所商品现货电子商务活动，制定本《包头稀土产品业务规则术语定义》（以下简称“术语定
	交易商席位
	交易代码
	服务商
	结算银行
	指定生产企业
	指定交收仓库（厂库）
	指定质检机构
	二、信息发布
	订货量
	三、交易业务
	现货挂牌交易市场
	现货专场交易市场
	现货直销交易市场
	挂牌方
	摘牌方
	四、结算业务
	专用结算账户
	入金
	出金
	结算价
	实时结算制度
	交收结算价
	交收保证金
	交易手续费
	交收手续费
	五、交收业务
	交收期限
	提前交收
	到期交收
	最后交收期限
	现货注册存货凭证
	指定交收品牌
	六、其他
	订货量限额制度
	大客户报告制度
	代为转让制度
	风险警示制度
	信息披露制度
	违规违约行为
	交易商适当性制度

